关于开展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质量提升工程（第三期）
“领航项目计划”申报工作的通知
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同步推进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充分发挥各教师党支部与教研室的战斗堡垒作用，在“示范项目计划”的基础上，组织开展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质量提升工程（第三期）“领航项目计划”。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主线，聚焦基层党支部“七个有力”，立足支部工作实际，挖掘工作特色优势，以“党建+”为驱动，强化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推动形成高质量的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格局。
二、主要内容
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质量提升工程（第三期）——“领航项目计划”的建设目标是要始终按照“标准引领、质量提升、品牌带动”的思路，对内对外多措并举，实现资源整合，树立“党建领航·业务提升”党建品牌。围绕“党建+大思政课建设”、“党建+科研平台建设”等方面，立足组织优势，深入调研、挖掘特色，找准结合点，制定可行性高、具有实际意义的示范项目计划，全面提升党支部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三、实施步骤
1.申报立项。《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质量提升工程（第三期）——“领航项目计划”申报书》（附件1），纸质版一式3份于2025年1月1月13日（周一）前报学院党总支， 电子版发至20170069@lixin.edu.cn；
2.评审立项。1月中旬，学院组织立项评审，立项1-2项；立项后核拨70%项目经费。
3.结项验收。6月30日，学院组织结项验收；验收通过后核拨剩余30%项目经费。
四、工作要求
1.各基层党支部要根据调研结果，制定具体的示范项目建设计划。计划方案应包括项目品牌建设的目标、内容、措施、时间表和责任人等，确保品牌建设有章可循、有序推进。
[bookmark: _GoBack]2.项目成果至少需要包括：一次校外联学共建、一次专题调研、一次校外媒体宣传报道、一份典型案例（3000字左右），一份总结报告。
3.每个支部限额申报1项，项目负责人可以为支部负责人或者与教研室负责人联合申报，本支部党员教授须为主要参加人。
4.立项项目给予10000元经费支持，项目经费必须严格按照学校财务要求合理合规使用。
联系人：许娜，20170069@lixin.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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